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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 114 學年度「國中小集中式特教班重度需求學生照護實務研習」 

實施計畫 

一、 依據： 

（一） 特殊教育法第 18 條 

（二） 新北市立國民中小學身心障礙集中式特殊教育班實施要點 

（三） 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115 年度特殊教育工作計畫 

二、 目的：  

提升本市國中小集中式特教班教師照護重度與極重度身心障礙學生之專業知能與實務技巧，

以促進日常照護及教學品質，並維護照護過程中之師生安全。 

三、 辦理單位：  

（一） 主辦單位：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二） 承辦單位：新北市第二特殊教育資源中心、新北市板橋區板橋國民小學 

四、 研習地點：  

（一） 新北市板橋區國光國民小學（新北市板橋區中正路 325 巷 30 號） 

（二） 新北市板橋區板橋國民小學（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一段 23 號） 

五、 參加對象：本系列研習為協助教師提升對照護重度學生的專業知能與技巧，請各校鼓勵

有需求之集中式特教班教師參加。 

六、 講師介紹（依研習場次順序）：  

（一） A1 場次：  

1. 講師：林孟君治療師（新北市第三特教資源中心專任物理治療師） 

2. 助理講師： 

謝慶瑋治療師（新北市第三特教資源中心專任職能治療師） 

蘇宜家治療師（新北市第三特教資源中心專任職能治療師） 

（二） A2 場次：謝欣穎治療師（臺北市臺北特殊教育學校專任語言治療師） 

（三） A3 場次： 

1. 講師：謝慶瑋治療師（新北市第三特教資源中心專任職能治療師） 

2. 助理講師：楊致興教師（新北市第三特教資源中心專任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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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研習時間、內容及地點： 

本系列研習以實作課程（A1-A3）為主，參與實作課程者依規定核發研習時數及公假派

代。另提供相關數位課程（B1-B3）供教師線上自主學習參考，教師可依需求自行選擇

參與，作為補充基礎知能之資源，不列入本研習報名、錄取、時數核發及公假派代範

圍。 

（一）實作課程： 可單場報名 

場次 日期 主題/內容 講師 地點 人數 

A1 

115 年 3 月 11 日 

（三） 

13：00-16：00 

請於 2 月 26 日前 

完成報名 

抱上抱下不閃腰 

～師生都安全的轉移位技巧 

1.學校情境中的轉移位需求 

2.轉移位實作一：徒手攜抱技巧 

3.轉移位實作二：移位機應用推廣 

林孟君 

物理治療師 

謝慶瑋 

職能治療師 

蘇宜家 

職能治療師 

板橋國小 

5 樓 

視聽教室 

30 人 

A2 

115 年 4 月 29 日 

（三） 

13：00-16：00 

請於 4 月 15 日前 

完成報名 

一口飯也是大專業 

～從吞嚥觀察到安全餵食 

1.吞嚥困難與風險辨識 

2.國際吞嚥障礙飲食標準介紹 

3.餵食技巧與安全處理 

4.口腔功能訓練實作 

謝欣穎 

語言治療師 

國光國小

406、407 

會議室 

30 人 

A3 

115 年 5 月 27 日 

（三） 

13：00-16：00 

請於 5 月 13 日前 

完成報名 

坐站行走皆學問 

~老師好上手的輔具調整術 

1.行動與擺位輔具介紹及操作安全 

2.覺察擺位不正與成長-輔具簡易調  

 整實作 

3.輔具日常維護與維修流程 

謝慶瑋 

職能治療師 

楊致興教師 

板橋國小 

5 樓 

視聽教室 

30 人 

（二）數位課程：線上自主學習參考 

場次 日期 主題/內容 課程平台 認證時數 

B1 不限 

認識伊比力斯（癲癇） 

1.癲癇病理與多樣性的發作型態 

2.日常照護與緊急處理 

新北市政府教育局數

位學習影音網 
2.5 小時 

B2 不限 

常見呼吸照顧問題、照顧重點 

及緊急狀況處理 

1.呼吸道結構功能與常見呼吸道疾病 

2.日常照護與緊急處理 

教育部特殊教育專業

發展數位課程平臺 
2 小時 

B3 不限 

特殊教育學生校園安全的危機管理 

1.常見特教學生校園安全事件 

2.建構團隊合作的校安事件處理機制 

教育部特殊教育專業

發展數位課程平臺 
2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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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研習時數： 

（一） 實作課程於研習後依簽到退紀錄核發時數；數位課程由各課程平台核發時數。 

（二） 實作課程參加教師於研習完畢後一週內自行上網查詢研習時數登錄結果，若有

相關疑問請於研習後十天內向承辦單位查詢，因全國特殊教育資訊網兩週後不

受理時數更動，故逾時不受理申復。 

（三） 各場課程請準時並完整參與，依<新北市教師進修研習實施要點>，遲到、早退

或因故須中途離開者，將予以扣除時數，凡缺席超過單次研習時數三分之一

者，不核予研習時數。 

 

九、 報名及錄取方式：  

（一） 即日起至各場次報名截止期限前，至全國特殊教育資訊網（網址

https://special.moe.gov.tw/#/）/首頁選擇「研習報名」/選擇「開啟查詢」/登入

縣市「新北市」/依場次選擇本研習活動進行報名；並請務必確認所填之 e-mail

信箱帳號是否正確，以便接收研習相關資訊。 

（二） 若額滿將提早關閉報名系統，主辦單位保留審核權利。 

（三） 每場研習前三日，於報名網頁公告錄取名單，並依據報名資料寄信通知。 

十、 注意事項： 

（一） 假務處理：本局同意經錄取實作課程(A1-A3)之教師於研習時間核予公假派代

登記出席；本研習為本市推動重度障礙學生照護相關知能之重要教育訓練，請

錄取教師回校後務必於 1 個月內，與校內團隊宣導研習內容。  

（二） 如報名後不克出席，請依下列程序辦理： 

1. 主辦單位尚未審核錄取資格前，若尚在報名區間內，請自行於上開網站取

消報名。 

2. 已經錄取、或超過報名期限以至於無法取消者，請於研習前來信承辦單

位，審核欄列為「請假未參加」。 

3. 研習當日臨時無法出席者，請於研習後 3 天內填妥「教育局特教科研習請

假單」，核章後掃描 e-mail 至新北市第二特教資源中心

（promote@sec.ntpc.edu.tw）辦理請假事宜，假單請逕至本市特教資訊網/研

習資訊下載。 

4. 未經請假無故缺席者，將影響其他研習的錄取順位。 

（三） 承辦學校不提供停車位，請搭乘大眾交通工具前往或自行處理停車事宜。 

（四） 為響應環保，請自備環保杯。 

十一、 承辦學校假務及敘獎： 

(一) 本局同意經錄取之承辦學校工作人員（至多 2 人），於課程時間以公假派代方

式登記出席。 

(二) 承辦人員依據「新北市政府及所屬各機關學校公務人員平時獎懲基準」第 12

項第 4 款、「新北市政府教育局辦理敘獎處理原則」第 4 點、「公立高級中等以

下學校校長成績考核辦法」第 7 條第 2 項第 3 款第 2 目、「公立高級中等以下

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第 6 條第 2 項第 3 款第 10 目、「新北市政府所屬各級

學校及幼兒園辦理教師敘獎處理原則」附表第 2 項第 2 款辦理敘獎；另承辦學



5 

校工作人員依前述規定敘獎，參與人次 100 人以下，工作人員嘉獎 1 次以 4 人

為限，含主辦人員 1 人嘉獎 2 次；參與人次達 101-150 人次，工作人員嘉獎 1

次以 5 人為限，含主辦人員 1 人嘉獎 2 次；參與人次達 151-200 人次，工作人

員嘉獎 1 次以 6 人為限，含主辦人員 1 人嘉獎 2 次；參與人次達 201 人以上，

工作人員嘉獎 1 次以 7 人為限，含主辦人員 1 人嘉獎 2 次。 

十二、 本計畫報請核准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